关于《贵池区殷汇镇长庄村村庄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的公示
根据《安徽省村庄规划编制指南（2022年版）》的相关要求，殷汇镇人民政府组织由北京世纪千府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的《贵池区殷汇镇长庄村村庄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，已形成规划成果，并通过专家评审会，现予以公示。
一、规划范围：本次规划范围为池州市贵池区殷汇镇长庄村全域，国土面积共503.37公顷。
二、规划期限：规划期限为2021-2035年，规划基期年为2020年，近期目标年为2025年，规划目标年为2035年。
三、公示时间：2025年8月19日至9月18日，为期一个月。
四、公示方式：池州市贵池区殷汇镇人民政府网站。
五、意见或建议：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，在公示之日起三十日内可用信函、电话及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反馈意见和建议。 
联系人：包瑶  
联系电话：15656699309 
邮箱： a56699309 @163.com
地址：池州市贵池区殷汇镇人民政府
附：《贵池区殷汇镇长庄村村庄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“三图一表一则”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殷汇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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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建设项目（工程）表
	序号
	项目名称
	项目类型
	建设规模
	建设内容
	建设时限

	1
	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
	农村建设用地复垦项目
	0.44公顷
	近期对搬迁撤并后的农村建设用地进行复垦
	2023-2025

	2
	
	高标准农田建设
	109.63公顷
	土地平整、灌排、机耕路等设施完善、蓄水坑塘挖深
	2023

	3
	农村住房
	农村住房新建
	——
	新建居民点，落实一户一宅
	2023-2025

	4
	公共服务和公用设施项目
	干道拓展提升
	18千米
	对村庄内部部分狭窄干道进行拓宽提升，安置区域新建道路，使其满足日常会车通行条件、安置点道路建设
	2023-2025

	5
	
	巷道硬化提升
	1200平方米
	对村庄内部部分未硬化巷道进行硬化处理；安置区域新建道路
	2023-2025

	6
	
	公共厕所
	1处
	在中心村新建公共厕所
	2023-2025

	7
	
	污水处理设施
	1座
	收集所有污水就地生态处理
	2023-2025

	8
	
	污水管网敷设
	2100米
	保留村庄及新建工业铺设污水主管网
	2023-2025

	9
	
	
	
	
	

	10
	
	雨水管网
	2100米
	保留村庄铺设雨水主管网
	2023-2025

	11
	
	亮化工程
	57盏
	补充道路路灯及景观灯
	2023-2025

	12
	
	秋浦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
	——
	秋浦河流域中游段治理
	2023-2025

	13
	
	道路拓宽
	4000米
	沧埠至石城道路扩宽
	2023-2025

	14
	
	环境综合整治
	——
	对中心村、安置点范围内各种杆线进行整治；清理区域内残墙断垣、乱堆乱放和乱搭乱建；对危旧房屋进行拆除和修缮；
	2023-2025

	15
	人居环境整治
	绿化工程
	——
	以乔木和乡土树种为主，灌木为辅，中心村建成区绿化率达40%以上，道路和河渠绿化90%以上
	2023-2025

	16
	
	美化工程
	——
	景观节点建设、村庄入口标识建设
	2023-2025

	17
	
	环卫工程
	——
	清理区域内所有积存垃圾和暴露垃圾，完成户分类投放，新增一处垃圾收集点
	2023-2025

	18
	
	水塘清淤整治
	4.51公顷
	对保留的村庄部分池塘水环境整治
	2023

	19
	产业发展
	茶叶种植园
	——
	建设茶叶种植园及其相关配套的茶叶加工厂
	2023-2025

	20
	合计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

	长庄村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
规划期内在国土空间上进行的各类活动应按照以下规则进行，确需改变用途的，应按照国家和安徽省相关规定，对规划进行调整或修改。涉及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历史文化保护线等有关控制线的，按照国家和安徽省有关要求进行管控。位于村庄建设边界外的村庄建设用地，在规划期内优先考虑按照实际情况逐步撤并，暂时不能撤并的，应保留现状用地规模和范围，不得扩大。 
1.耕地：长庄村耕地保有量114.12公顷，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09.63公顷。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，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，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棉、油、糖、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，在不破坏耕地耕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，可以适度种植其他农作物。禁止非农建设和破坏耕作层、改变耕地地类的农业生产活动。 
2.园地：长庄村园地014.69公顷。主要用于种植以采集果、叶、根、茎、汁等为主的集约经营的多年生木本和草本作物，禁止非农建设。
3.林地：长庄村林地284.68公顷。主要用于生长乔木、竹类、灌木，禁止非农建设。公益林或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林地禁止改变用途。 
4.草地：长庄村草地3.58公顷。主要用于生长草本植物，禁止非农建设。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草地禁止改变用途。
5.农业设施建设用地：长庄村农业设施建设用地3.22公顷。主要用于建设为农业生产、农村生活服务的乡村道路用地以及种植设施、畜禽养殖设施、水产养殖设施，禁止非农建设。
[bookmark: OLE_LINK13]6.居住用地：长庄村居住用地30.65公顷。主要用于城乡住宅及其居住生活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建设。 
7.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：长庄村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0.18公顷。主要用于机关团体、科研、文化、教育、体育、卫生、社会福利等机构和设施建设。 
8.商业服务业用地：长庄村商业服务业用地0.38公顷。主要用于商业、商务金融以及娱乐康体等设施建设。
9.工矿用地：长庄村工矿用地0.39公顷。主要用于工矿业生产。
10.交通运输用地：长庄村交通运输用地2.88公顷。主要用于铁路、公路、机场、港口码头、管道运输、城市轨道交通、各种道路以及交通场站等交通运输设施及其附属设施建设。 
11.公用设施用地：长庄村公用设施用地3.99公顷。主要用于城乡和区域基础设施的供水、排水、供电、供燃气、供热、通信、邮政、广播电视、环卫、消防、干渠、水工等设施建设。   
12.陆地水域：长庄村陆地水域23.20公顷。主要为陆域内的河流、湖泊等天然陆地水域，以及水库、坑塘水面、沟渠等人工陆地水域。河流、湖泊、水库禁止改变用途，坑塘水面、沟渠禁止非农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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